114+ B A F % 185

3 4 imw
PAFEARGFREEAIEIRE (L) FE ARNAR
1142672 2p 2 @5eh 2 2 H)iddeT
F
- AL RENRE AL 473,035~ > 2 p AR114#£5 1P
AT FEP L RELFALIFELIL
:\?‘)ﬁ::‘/:ﬂ:'}’-dx"};tﬁﬁ\%o
Zos AHLE - S EEAE o
7z 2d
&

-~ ARFEEREL A A 5FP7\=ﬁmﬁPBiJi§- %f”"" TR

#3860 & acoraEA 0 SRR B ] B - @EREAT ;
;l'ljji‘_o
s R2 A%k AL AFII2ELIN® 30p 16454 3F 0 B RS

%Tti"' “%TZ%U%OOO—OOOO%%« A8 (T 75@‘;,,&—‘1_3%35) , 7T
EED L ED Pz SR T FIARRTF AL
oA EEY B?»‘ﬁéxal%;% AR EIF AR RE P
ARG o F iy me e RERFERYTEFTERG > TR
FTRFAPESAEGDTPN ST PR FER RS
BEHEF > TRBRFIAEFERGZEE T ORGSR P IAT
2 (TR )1,473,035~ (7 & AL 1,400,000~ ~ ng)%f%‘f
*36,130~ ~ 2§ * 906~ ~ & F *36,000~) -~ A2
iﬁ@4%’$%hm¢*a%%m?ﬂ THEBC EAR
BEY ARG ERABERSD > G F B F IR AT E B

£



2

F2ligsn] AR AT RE ST RR4ITEFERR2
%2905 51 MHD K2 BREA LA BAAE R R
2ERAEREREZ T RP CARLRELEHRE
1, 473 035~ % ddzirhg A EpL 2 ¥ pdeT F iy
R ELF A2 PFE 2L
3~$%%%;§ﬁ%ﬁﬂJ%’ﬂ%ﬁHﬂ#FW#O

P A -

() EREIRZIBRER EHRB|OVLEZINDERZLH LI LA
PRALERy T A ERBE R ALE i &2 177
oA E FEERGERY GF L EEP T BT
EE%%@%?#ﬂﬁa‘mﬁ%ﬁ%pH??%\$§£
)%%H%f:i ;, g 1(:}7*;} ~ A ARFIIRAE S F% ;‘JP%}%?’ * Ty
LEFHEP G - FEER BT T >
%A?%k@ﬁ~@4§§ PER L A E
(AAREFIFT L5487 E&FHERL K
E5V 1P S TS E R E ISR R
SR (- )(C )~ HPhbER CRFERY C FRIUEE &SN
HAFTFEHEZETFRLETHE (L AL S
%1007 ) » 22 g s 23d A0 AR
ﬁ'}?’l\‘f%f‘? %‘PQE\‘W& A ik ﬁpﬁ.%ti~fl‘g°  HIu R 2

\

S

(»m

901ﬁr¢%% 7 N%ii
ﬁigﬂa@%Aﬁﬁﬁié

HHEFFERPN S EE R
;ﬁ_j\*ﬁj N &FLE ixﬁ’gimft’wjf’;{
bR 2LiFA B2l IREA S - THBERA G T



=4

4ot A B R

(Q

|
ot ke
\9"
G
N
fker
<%
([@p]

,000 w14 b 24, 000%'/'“{]@% ,
AR B

B ooy Rl R § TR §?29f§¥1i§§25 lﬁﬁ%«ii?
ﬁlf@ﬁj‘?'ﬁ"J%?Zlﬂfﬁ%?liE%?l;—w}E,n]:‘fq; P2 op t BER

TEFNALZTF ARIB BN B RERILE
DR ZEAAP A g P IRIFEHR L EETFERL

R B A gk R R R R ] BER
ﬁ*ﬁ%—’»@iﬁ;ﬁiﬂrwri:}g?@ f_—'ﬁ)f F] % B
[ T}‘»T;Klﬁ'f"ﬁf”

TERELS 0 B %Q%?
%%ﬁ%’@%¢%°
SFhetab o R RBPNTE FEEGE $20EF] F H5K
T2 FEET 2 FEMR G Rk E $11,473,035~ >
ﬁﬁwﬁﬁﬁh*éﬁ TI14#52 1p (F2HZET LAKRE 56
F)AIGFHEp L  RELFAZ FHE2fL G52
@ﬂﬁ?o

F R E SRR RALTHESR R AR T R ALA T S AR e
oS PR mFﬁ;z%’v‘389ﬁ;%i1IE%i3ﬂ-»*&£ T R B AE
L BEHRGF -
PP B ik 0 NE WL F 18 o

&= EN & 114 = 6 : 16 2

EREARSE S ERA

ES A ¢

TN AT

1)3‘%

|>‘_ [bal
"?

AR R AT o
E"’?}"lii‘—%%é?é%ﬂ P A (EET 2 LR

NNy

3082 18) I F ok (B Rw S EFE A2 ABFEA) o 4o

b
i
mj



LR RA Y Y 0 - HER AR R Y
v = EN 2y 114 = 6 g 16

*° F

S
Tl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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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朴簡字第7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楊鵬遠律師




被      告  李冠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73,035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16時45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太保市麻太路與三合路路口時，因未依規定闖越紅燈，不慎與當時騎乘機車之訴外人黃盟志發生碰撞，致黃盟志受傷，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上開事故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內，經黃盟志申請理賠，且原告查證屬實，即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黃盟志新臺幣(下同)1,473,035元(含殘廢給付1,400,000元、醫療費用36,130元、交通費用905元、看護費用36,000元)。又本件事故發生時，被告係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越紅燈且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 款及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向被告行使代位求償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73,035元及本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嘉義長庚醫院住診費用收據、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醫療費用收據、交通費用證明書、看護證明、賠付資料存摺封面暨強制險受款人電匯同意書、原告車險理賠資訊系統查詢畫面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48)，復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114年5月1日函暨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一)(二)、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等肇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至92頁、第105頁），且被告經合法送達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行駛至有燈光號誌之交岔路口道路，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且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此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等規定甚明。再按「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或第21條之1規定而駕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自上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一)(二)、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觀之，被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未遵守號誌而闖紅燈與由西往東沿麻太路行駛之黃盟志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且依當時情況天候晴、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是被告闖紅燈顯有違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過失甚明，而黃盟志依卷附資料並無任何違規之處，難認有過失，是就本件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黃盟志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保險契約理賠後，自得於其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款規定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3,03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朴簡字第7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楊鵬遠律師





被      告  李冠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73,035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16時45分許，無照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

    嘉義縣太保市麻太路與三合路路口時，因未依規定闖越紅燈

    ，不慎與當時騎乘機車之訴外人黃盟志發生碰撞，致黃盟志

    受傷，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上開事

    故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內，經黃盟志申請理賠，且原告查證

    屬實，即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黃盟志新臺

    幣(下同)1,473,035元(含殘廢給付1,400,000元、醫療費用3

    6,130元、交通費用905元、看護費用36,000元)。又本件事

    故發生時，被告係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越紅燈

    且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

    9條第1 項第5 款及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向被告

    行使代位求償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73,035

    元及本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

    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嘉義長

    庚醫院住診費用收據、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醫療費用收據、

    交通費用證明書、看護證明、賠付資料存摺封面暨強制險受

    款人電匯同意書、原告車險理賠資訊系統查詢畫面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48)，復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114

    年5月1日函暨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紀錄表(一)(二)、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初

    步分析研判表等肇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至92頁

    、第105頁），且被告經合法送達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

    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行駛至有燈光號誌之

    交岔路口道路，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且車輛面對圓形紅

    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此觀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第206條等規定甚明。再按「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

    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

    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21條或第21條之1規定而駕車」、「汽車駕駛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及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自上開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一)(二)、談話紀錄表、

    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觀之，被

    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未遵守號誌

    而闖紅燈與由西往東沿麻太路行駛之黃盟志騎乘之機車發生

    碰撞，且依當時情況天候晴、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是被告闖紅燈顯有違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之過失甚明，而黃盟志依卷附資料並無任何違規之處，難認

    有過失，是就本件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再被告之

    過失行為與黃盟志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保險契約理賠後，自

    得於其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款

    規定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3,035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

    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朴簡字第7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楊鵬遠律師





被      告  李冠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73,035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30日16時45分許，無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嘉義縣太保市麻太路與三合路路口時，因未依規定闖越紅燈，不慎與當時騎乘機車之訴外人黃盟志發生碰撞，致黃盟志受傷，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上開事故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內，經黃盟志申請理賠，且原告查證屬實，即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賠付黃盟志新臺幣(下同)1,473,035元(含殘廢給付1,400,000元、醫療費用36,130元、交通費用905元、看護費用36,000元)。又本件事故發生時，被告係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越紅燈且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機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原告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 款及侵權行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向被告行使代位求償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473,035元及本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書、診斷證明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表、嘉義長庚醫院住診費用收據、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醫療費用收據、交通費用證明書、看護證明、賠付資料存摺封面暨強制險受款人電匯同意書、原告車險理賠資訊系統查詢畫面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48)，復有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114年5月1日函暨函附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一)(二)、談話紀錄表、現場照片、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等肇事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至92頁、第105頁），且被告經合法送達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之主張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行駛至有燈光號誌之交岔路口道路，應遵守燈光號誌之指示，且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此觀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等規定甚明。再按「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或第21條之1規定而駕車」、「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自上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一)(二)、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觀之，被告騎乘系爭車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未遵守號誌而闖紅燈與由西往東沿麻太路行駛之黃盟志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且依當時情況天候晴、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是被告闖紅燈顯有違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過失甚明，而黃盟志依卷附資料並無任何違規之處，難認有過失，是就本件事故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黃盟志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保險契約理賠後，自得於其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洵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 項第5款規定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73,035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1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謝其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意雯







